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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的政治體制

肖蔚雲＊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以下簡稱基本法）已

於1 992年3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公佈，在澳門和全國其他地區廣泛徵求意見

，根據這些意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各專題小組於92年9月在

甘肅蘭州召開的會議上進行了討論和修改。本文僅就基本法的政治體制部份，作

些簡略的論述。

一 、設計澳門政治體制的原則與模式

建立什麼樣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是一個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一

方面因爲“中葡聯合聲明”對政治體制規定得比較簡要，不很詳細具體。另一方

面又不能將澳門現行以總督爲首的政治體制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雖然起草基本

法已有1 990年4月由全國人大通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可供參考，但澳

門的情況與香港又有不同，澳門各界人士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看法還存

在分歧。所以在起草基本法關於政治體制的條文時，就面臨着如何邁開第一步和

解決分歧的問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專題小組（以下簡

稱政制專題小組）認爲第一步應當研究設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原則和模

式，在對原則和模式取得一些共識後，然後起草關於政治體制的條文，並討論和

解決一些不同的意見，這樣作可能比較好而又節省時間。於是政制專題小組開始

討論原則和模式，並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律系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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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澳門政治體制的原則

1 、要符合“一國兩制”方針和中葡聯合聲明中關於政治體制的精神。這就

是要符合我國憲法第31 條關於“一國兩制”方針的規定，符合中葡聯合聲明正

文第三點中的（一）至（三）項和附件一中的一、二、三、四、六部份對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規定。

2、要從澳門的實際情況出發。設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一定要符合澳

門的具體情況，體現澳門的特點，不能照搬、照抄別的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結構，

不能照抄歐美一些國家實行的“議會制”，“三權分立制”，也不能搬用內地的

人民代表大會制，人民代表大會制主要適用於內地的情況。

3、有利於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兼顧各階層的利益。保持澳門的經

濟發展與穩定是制定基本法的目的之一，也應是設計政治體制的原則之一。澳門

的發展，離不開工商業者的努力，離開他們的努力經營，就很難有澳門經濟的發

展。澳門的工人和其他各階層也爲澳門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沒有他們的貢獻，澳

門也很難發展。所以設計政治體制必須兼顧各階層的利益。

（二）、澳門政治體制的模式

新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究竟應當採取什麼模式？這就是符合“一國兩

制”和澳門實際情況的民主政治體制：司法獨立、行政與立法旣互相制衡，又互

相配合。

司法獨立是指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即政府、立法機關即

立法會、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澳門現行司法體制的重要原則，1 999

年後應予保留。基本法的有關條文對此作了明確規定。

1 999年後行政機關應當具有一定的權力，保持現有適當的行政主導作用

，以發揮行政的效能。但行政的權力又不能過大，不能過於集中，這不利於澳門

的穩定與發展，行政權力應受到一定的制約。所以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應互

相制衡，各自依法行使自己的職權。

行政與立法的互相制衡主要體現在基本法草案的第52、53、55、66條及第72

條的第7項。這些條文規定的內容是：在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下，行政長官對

立法機關有解散權，立法機關有使行政長官辭職的權力；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

責；依照法定程序立法機關有彈劾行政長官的權力。

在行政與立法的制衡中沒有採取通常的責任內閣制的做法，即議會可以對內

閣投不信任票，內閣必須總辭職或由總理提請國家元首解散議會。澳門不是一個

國家，而是一個面積很小的地方行政區域，不宜採取這一制度，這不利於澳門的

穩定和發展。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這一特點，必須強調行政機關與立法機

關之間的相互配合，不能只講制衡而不顧配合，這是與三權分立制不同之處。旣

制衡又配合有利於澳門各項工作有秩序地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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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與立法的互相配合主要體現在基本法草案第57、58、59條，澳門特別行

政區設立行政會作爲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行政會的委員由行政長官從政府

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這一機構有利於協調行政與立法之間

存在的分歧，加強二者的配合。

二 、關於行政長官與行政機關

（一）、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和資格

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以雙重身份，即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和行政機關即政府的

首長，這就是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這樣規定是因爲澳門作爲一個享有高度自治

權的特別行政區需要有行政長官這樣一個職位來代表，需要一個有一定權力的行

政長官來組織政府，領導政府的工作，以提高效能。

行政長官的資格是：年滿40週歲，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20年的澳門特別行

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按照中葡聯合聲明的規定，行政長官必須是澳門

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考慮到行政長官這一職位的重要性，政制

專題小組才提出年滿40週歲，年齡大一點，有較豐富的工作經驗。在澳門通常居

住連續滿20年，避免移居澳門時間不很長者能担任此職，“通常居住連續”也有

法律規定的明確內容，而非指到外國求學或經商幾個月即爲不連續。

基本法第50條規定：行政長官在任職期內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不得從事私

人贏利活動，就任時應向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院長申報財產，記錄在案。這

些規定與上述規定不同，前者作爲資格，不合乎資格者，不能參加行政長官的選

舉。後者作爲條件和要求，當在行政長官之任時，不能具有外國居留權，以免產

生雙重效忠的問題，不得從事私人嬴利活動，以保持廉潔。此外，行政長官在有

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的情況時，還必須辭職。

（二）、行政長官的產生與職權

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按照全國人大

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代擬

稿），第一任行政長官是由協商產生，按照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從第二任行政

長官起，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依照基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選舉委員會共300人，由工商、金融界1 00人，文化、敎育、專業等界80

人，勞工、社會服務、宗敎等界80人，立法會議員的代表、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

、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40人組成。選舉委員會

每屆任期五年。具體選舉辦法由選舉法規定，2009年及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

人大常務委員會批准。行政長官的這種產生辦法是在2009年以前由間接選舉

產生，這是從澳門的實際出發，有利於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符合澳門大

多數居民的意願。同時考慮到社會的發展和變化，在經歷十年的穩定時期，即到

2009年又可依法修改，也體現了循序漸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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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的任期爲五年，可連任一次。這是考慮到行政長官需要積累一定的

經驗，任期不宜太短，但連任則不宜太長，以一次爲宜。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的職權共1 8項，歸納起來大體可分爲三類：

1 、政治法律方面。如領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

本法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佈法律，簽

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決定政府

政策，發佈行政命令，制定行政法規並頒佈執行等。

2、任免各類人員方面。如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員：各

司司長、廉政專員、審計長、警察部門主要負責人和海關主要負責人，建議中央

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員職務，委任部份立法會議員，任免行政會委員，依照法定

程序任免各級法院院長和法官，任免檢察官，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檢察

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檢察長的職務，任免公職人員等。

3、執行中央人民政府發出的指令、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

基本法對行政長官職權的規定的根據主要有三，首先是依據行政長官的法律

地位。他的兩重身份決定他負有重大責任，應當相應地賦予他一定的職權。其次

是依據行政長官旣要有實權，又要受到監管的原則。行政長官不能是象徵性的，

又不能權力過大。再次是依據澳門現實情況。行政長官不能有澳門總督那樣的巨

大權力，但又不能割斷歷史，不參考澳督現有職權。

（三）、行政機關的組織和職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這就是行政機關的槪念和

性質，政府是執行法律、管理行政事務的機關。它的首長是行政長官，其下設司

、局、廳、處。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即相當於原“政務司”級官員，由在澳門通

常居住連續滿1 5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担任。這裏所說的

主要官員，是指其職位相當於現在澳門的“司級”官員，與等於“司級”不完全

相同，具體是指行政長官的職權中第6項所列的官員。由於主要官員的重要地位

，依據中葡聯合聲明的規定必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主要官員的這些資格大體與行政長官的資格相似，但居住的期限不同。主要官員

並未要求在外國無居留權的條件。

基本法規定了行政機關即政府的職權：1 、制定並執行政策；2、管理行政

事務；3、辦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4、編制並提出財政預決算；5、提出法

案、議案、草擬行政法規等。這些職權與行政機關的性質與地位是完全一致的。

基本法第66條還具體地指出了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和負責的含義。行

政機關包括其首長行政長官在內必須遵守法律，對澳門立法會負責，負責就是執

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吿；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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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立法機關

（一）、立法會的性質、產生與職權

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這就說明

了立法會的性質，它的工作主要是制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當然它不僅限於

立法，還有基本法第72條規定的其他權力，它比現在澳門立法會的權力要大得多

，如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對行政長官可提出彈劾，現在澳督享有的部份立法

權將來的行政長官已不享有，而擴大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權力。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議員必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永久性居民，立法會

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這些內容都是中葡聯合聲明中的規定，並寫入了基本法，

在基本法附件二中規定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規定了第二、三屆立法會的組成人

數和具體分配人數，即直接選舉選出的議員人數、間接選舉選出的議員人數、委

任的議員人數。具體選舉辦法由選舉法加以規定，2009年及以後澳門特別行

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二多數通過，行政長

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基本法及其附件二的這些規定體現了中葡聯

合聲明的精神、澳門的實際情況和澳門大多數居民的意見，也希望在2009年

以前的十年內保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穩定，選舉方式按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

進行，2009年及以後的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可依基本法附件二進行修改。

關於立法會的職權，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共有8項，歸納起來可分爲四個方面

：1 、依法制定、修改、暫停實施和廢除法律，即享有立法權；2、審核財政預

算權。即審核、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審議政府提出的審計報吿，根據政

府提案決定稅收，批准由政府承担的債務；3、辯論、質詢權。即聽取行政長官

的施政報吿並進行辯論，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4、彈劾權。即如果立法會

全體議員三分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凟職行爲而不辭職，立法

會可依法提出彈劾案。總之，根據立法機關的性質和地位而規定的立法會職權，

比澳門現在的立法會的權力要大。基本法還規定了立法和工作程序，如立法會擧

行會議的法定人數爲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一，除基本法另有規定外，立法會的

法案、議案由全體議員過半數通過。

（二）、立法會主席與議員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主

席缺席時由副主席代理，主席或副主席出缺時，另行選舉。

基本法還規定了立法會主席、副主席的資格，即爲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1 5

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這是考慮到立法會主席、副主席

職位的重要性，這兩個職位並不低於原“政務司”級官員，才作此資格的規定。

立法會主席的職權是：1 、主持會議；2、決定議程；3、決定開會日期；

4、召開特別會議、緊急會議；5、立法會議事規則所規定的其他職權。由此可

見，立法會主席的職權主要是主持和召開會議，議案則須由立法會議員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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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的權利是：1 、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和法定程序提出議案；2、依

法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3、在立法會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4

、非經立法會許可，議員不受逮捕，但現行犯不在此限。

基本法還規定，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案，可由立法

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

書面同意。這是爲了使行政與立法能根據各自的地位，各司其職，議員的提案能

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基本法故作此規定。

關於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喪失問題，基本法也作了明文規定，如有下列情況之

一者，立法會可以決定議員資格的喪失：1 、因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議員無力

履行職務；2、議員担任法律規定不得兼任的職務；3、未得立法會主席同意，

議員連續5次或間斷1 5次缺席會議而無合理解釋；4、議員違反在立法會宣誓的

誓言；5、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議員犯有刑事罪行並被判處監禁30日

以上 。

四 、關於司法機關

基本法第四章第四節規定了司法機關，包括了法院、檢察院及與司法有關的

其他一些內容，可見司法機關在這裏是指法院、檢察院。

澳門現在剛建立高等法院，最終上訴還須到葡萄牙里斯本去進行。因此基本

法關於司法機關的規定主要是根據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的第四部份的內容寫成，

澳門現有司法機關的現狀只是作爲參考，適當地予以保留。

（一）、法院的組織和活動原則

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行使審判權，這就是規定了法院的性質，法

院是專門執行審判職能的機關，其他機關不得行使審判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初級法院、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三級法院。

終審法院是根據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的規定而設立的，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

最高一級的法院，終審權屬於終審法院，任何案件的最終上訴審級只能到終審法

院，它的判決即爲最終審判決，不能再向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上

訴，這也體現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初級法院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層法院，審理第一審民刑事案件。

中級法院是審理基層法院的上訴案件，不服中級法院判決的，還可上訴到終

審法院。政制專題少組在討論終審法院的設置時曾經指出，由於澳門的實際情況

終審法院和中級法院的法官可以合在一起，審判可以採取分庭運作的形式。

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還可根據需要設立若干專門法庭，原刑事起訴法庭

的制度繼續保留。

328



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行政法院，行政法院是管轄行政訴訟和稅務

訴訟的法院，不服行政法院裁決者，可向中級法院上訴。行政法院的設立，是考

慮到澳門現在的實際情況而作出的。

基本法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法官和院長的任免制度。

澳門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律師和知名人士組成的獨

立委員會的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法官的選用以其專業資格爲標準，符合標準

的外籍法官也可聘用。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其職責或行爲與其所任職務不相稱的

情況下，行政長官才可根據終審法院院長任命的不少於三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

庭的建議，予以免職。終審法院法官的免職由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議員組成的審議委員會的建議決定。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和免職須報全國人大

常委會備案。各級法院的院長由行政長官從法官中選任，終審法院院長由澳門特

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担任。終審法院院長的任免須報全國人大常委

會備案。

基本法還規定了法院和法官的活動原則，這就是：1 、法院獨立進行審判，

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干涉。2、法官依法進行審判，不聽從任何命令或指示，

但基本法規定的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爲無管轄權。3、法官履行審判職責的行

爲不受法律追究。4、法官在任職期間，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任何私人職務，也

不得在政治性團體中担任任何職務。

（二）、檢察院的組織、活動原則及其他司法問題

依照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二、六部分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必須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担任，由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的檢察官經檢察長提名，由行政長官任命。

爲了公正執行法律，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獨立行使法律賦予的

檢察職能，不受任何干涉。

現在澳門設有司法參事，司法參事係在被認爲有公民品德、諳中文、曾受法

律培訓的當地居民中任命，行使輔助法官與檢察人員的職能，並得參與訴訟程序

的準備及審判階段的工作，但不得作出審判行爲。這些人稱爲司法輔助人員，任

期爲一年，可以連續任命。依照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的規定，原在澳門實行的司

法輔助人員的任免制度予以保留。

爲了便於司法方面的聯繫和互助，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

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

基本法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參照原在澳門實行的辦法，作出有關當

地和外來的律師在澳門執業的規定；在中央授權和協助下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與外

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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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於市政機構與公務人員

（一）、市政機構是指澳門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

在中葡聯合聲明中並沒有涉及市政機構的內容，考慮到兩個市政廳現在仍担

負着許多服務工作，澳門市政廳已有長期的歷史，基本法乃設專節對兩個市政廳

加以規定。

基本法對市政廳主要從兩個方面作了簡要的規定，這是因爲只能規定一些最

基本的內容，方可適應1 999年後的發展和變化，規定得太具體則不夠靈活，

情況如有變化就發生修改基本法的問題，就會發生困難，而且也不便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自行處理市政機構的問題。

基本法規定的兩個方面內容是：1 、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

機構。即明確市政機構的性質，不是一級地方政府，不是具有行政強制力的政權

機構。這樣規定的目的，是爲了減少政府的層次，節約開支，提高效能，是符合

澳門的現實情況和澳門各界人士的意願的。2、市政機構受政府委托爲居民提供

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方面的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提供諮詢意見。這是根據澳門現在的情況對兩個市政廳所担負的工作加以槪括的

規定，明確受委托的事務，並可對此向政府提供諮詢意見，這也是符合市政廳的

非政權性質的。

（二）、公務人員的資格、留用與任用

什麼是公務人員？澳門各界人士曾要求基本法給下一定義，政制專題小組在

起草這一部份條文時，也曾嘗試寫一定義，但終因情況非常複雜而沒有能夠給下

一確切定義。專題小組認爲公務人員應包括澳門現在的實位、散位與合約人員在

內，這樣比較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

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務人員必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這是說只有澳門永久性居民才有担任公務人員的資格，這就排除了永久性居民以

外的人員。但是基本法又根據情況作了兩點例外的規定：一是基本法第99、1 00

條規定的公務人員，二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聘用的某些專業技術人員和初級公務人

員。這裏的初級公務人員是指從事體力勞動的一些公務人員。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原在澳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包括警務人員和司法輔

助人員，均可留用，繼續工作，其薪金、津貼、福利待遇不低於原來的標準，原

來享有的年資予以保留。這一規定是爲了穩定原在澳門任職的公務人員，使其在

1 999年後繼續爲澳門特別行政區服務，保持澳門的社會穩定，維護澳門經濟

的發展。

依照澳門原有法律享有退休金和贍養費待遇的留用公務人員，在澳門特別行

政區成立後退休的，不論其所屬國籍或居住地點，澳門特別行政區向他或其家屬

支付不低於原來標準的應得的退休金和贍養費。這裏特別指明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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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後退休的，才能得到退休金和贍養費，這是因爲在中葡談判時，澳門享有退

休金和贍養費的公務人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退休的，其退休金和贍養費由

澳門政府負担，而不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担，這一點已由中葡雙方達成協議。

基本法還規定了公務人員的任用和提升。公務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資格、經

驗和才能予以任用和提升。澳門原有關於公務人員的錄用、紀律、提升和正常晋

級制度基本不變，但得根據澳門社會的發展加以改進。

對原澳門公務人員中的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葡籍和其他

外籍人士，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任用他們担任各級公務人員，但基本法規定必須由

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担任的職務除外，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

部門還可聘請上述外籍人士担任顧問和專業技術職務，但他們只能以個人身份受

聘，並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基本法還用專節規定了宣誓效忠，對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委員以及

其他公職人員分別作了宣誓效忠的規定。

六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

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本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內容，應

寫入基本法。但第一屆政府等的成立在 1 9 9 9年 1 2月 20日，籌組成立的工

作須在 1 2月 20日以前，基本法只能在1 2月 20日生效。因此澳門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建議全國人大通過一個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

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決定的內容主要是：

（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的原則和籌組機構

第一屆政府等機關的產生，旣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又是恢復行使主權

的日子。因此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進行，這些原則就是體現國家主權和平穩過渡

，這是根據我國憲法的精神和澳門的實際情況而定的，也符合中葡聯合聲明的精

神。爲了完成好這一重大事情，必須建立一個籌組機構，由全國人大設立澳門特

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負責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事宜，根據全國人大的這一

決定規定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的具體產生辦法。籌備委員會由內地委

員和不少於半數的澳門委員組成，主任委員和委員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任。

籌備委員會負責籌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推選委員會全

部由澳門永久性居民組成，必須具有廣泛代表性。全國人大的這一決定還對推選

委員會的人數和界別的具體人數作了規定。

（二）、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的籌組

按照全國人大這一決定的規定，推選委員會在當地通過協商或協商後提名選

舉的方式，產生第一任行政長官的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一任行政長官

的任期與正常任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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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立法會由23人組成，其中由直接選舉產生議員8人，間接選舉產生

議員8人，行政長官委任議員7人。如果原澳門最後一屆立法會的組成符合全國

人大這一決定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其中由選舉產生的議員擁護基本法，願意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符合基本法規定條件者，經籌備委員會確認

，即可成爲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如有議員缺額，由籌備委員會決

定補 充 。第 一 屆立 法 會議 員 的任 期 至2 0 0 1 年 1 0月 1 5日 。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由籌備委員會依照基本法負責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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